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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15   证券简称：美利云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3 

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是双方合作关系之意愿表达，

最终合作方案以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，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

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2、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此次合作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

况、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，如后续能顺利进行，将有利于公司数据中

心业务的开展，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。 

3、公司及子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

相关内容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 

近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誉成云创”）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电信宁夏分公司”）签署了《美利云中卫数据中心合作框架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框架协议》”）。该《合作框架协议》所涉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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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，并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。 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

定，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

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将根据协议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

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

负责人：拜英奇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(国有控股) 

住所：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 66号 

主要经营范围：基础电信业务；增值电信业务；IPTV传输服务；

互联网地图服务；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信息咨询、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等的生产、销

售、安装和设计与施工；通信设施租赁；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、

施工和维修等。 

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，

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

3 

 

（一）合作内容 

基于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与誉成云创良好的合作基础，本着优势

互补、资源互补及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作意向： 

1、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采购誉成云创中卫数据中心 C1楼机架服

务，用于将美团信息服务器及其附属设备托管于誉成云创中卫数据中

心 C1楼机架。计划采购 1922个机架，最终以实际使用数量为准。服

务期限暂定为 6年，到期后自动延展 2年。誉成云创中卫数据中心 C1

楼为美团定制机房，根据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和美团的技术规范要求

进行设计、施工和建设。 

2、园区建设增值服务项目。根据誉成云创中卫云基地园区建设

后续需求，在同等条件下向宁夏电信中卫分公司采购增值服务项目。

包括智慧园区建设、网络资源合作、智慧园区安防建设等。 

（二）框架协议的效力 

1、本框架协议作为双方约定建立合作关系之意愿表达，明确双

方合作的原则性内容和合作意向。 

2、具体项目的合作由各方根据本协议的原则另行签署具体业务

协议确定。 

四、合作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旨在发挥双方资源优势，实现

合作共赢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。 



4 

 

目前尚无法预测此次合作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

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，如后续能顺利进行，将有利于公司数据中

心业务的开展，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。此次合作对公司

的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书》为双方约定建立合作关系之

意愿表达，明确双方合作的原则性内容和合作意向，具体合作内

容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，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

在变动的可能性。 

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最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基本情况说明 

1、2019年 10月，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

会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2、2021 年 5 月，公司控股子公司誉成云创与中卫市人民政府、

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、宁夏乐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战略

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目前水文大数据存储项目已在实施中。 

3、2021年 9月，公司控股子公司誉成云创与联想（北京）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想”）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4、2022年 5月，公司与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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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合作协议》。 

（二）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和

减持计划 

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，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股东及董监

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。未来三个月内，公司控股股东及现任董监高

无股份减持计划。经问询，持股5%以上股东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法确定是否存在股份减持计划。公司于2022年8月

3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股份将被司法处置的提示性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2），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

6809.34万股股份后续将会被司法处置。目前，法院已经准备启动相

应司法处置程序。 

（三）其他 

公司将根据本协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20日 


